天津理工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毕业设计说明书（毕业论文）实施细则

一、毕业设计或论文运行过程中时间及内容的安排

1、第七学期第七周带毕业设计或论文的教师将自己的毕业设计或论文的题目提交给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将题目汇总后召集本专业的学生选题，同时学生也可提供论文题目供自己选作。

2、第七学期第八周指导教师通知学生按学校要求填写毕业设计或论文的题目审批表。 

3、第七学期第九周的审批表进行检查、签字。教研室、二级学院也组织本专业的专家进行审核、签字。

4、第七学期第十周指导教师将自己带的毕业设计或论文的任务书下达给学生，安排学生具体的工作。
5、第八学期第1-2周组织学生作开题报告。

6、第八学期第3-14周安排学生设计或作实验。

7、第八学期第15-16周安排学生写毕业设计或论文。

8、第八学期第17周评阅论文。

9、第八学期第18周毕业答辩。

二、毕业设计或论文中的相关内容的具体规定

1、对选题类型规定工科专业毕业设计占10-30％；

2、对选题来源的比例规定为生产实践占5-10％；科学技术占50-60％；实验室建设小于3％；自拟占20-30％；其他占1％。
3、指导教师要完成毕业设计或论文规定的周数（17周），保质保量完成论文工作。
4、任务书中主要内容及要求应分阶段列出，将自己主要研究的内容及要达到的目标详尽写出，内容应与进度计划表一致，进度计划表的内容一般不少于3-5个阶段。
三、评分标准

学生毕业论文成绩的评定按学校的总则执行，根据我院的具体情况，各答辩小组的组成成员可以包括指导教师，为方便答辩成绩的计算，答辩成绩由答辩小组全体教师所给成绩的算术平均值确定。

四、毕业设计（论文）装订顺序及要求

1、封面；

2、选题审批表

3、任务书；

4、开题报告；

5、中英文摘要及关键词

6、目录

7、正文（符合学校撰写规范要求）；

8、参考文献；

9、附录；

10、谢辞。

附录中还包含外文资料、中文译文，要求外文翻译不少于3000字。
五、内容要求及撰写规范

按天津理工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说明书（毕业论文）撰写规范执行
